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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司法鉴定人的登记管理，规范司法鉴定人

执业能力测试工作，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，根据《四川

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》以及司法部

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，是指司法行

政机关在开展司法鉴定人审核登记工作时，对申请人是否具备

与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能力、综合素

养进行考核评价的活动。

本办法适用于对下列人员的执业能力测试:

（一）首次申请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人员;

（二）申请变更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执业范围登记的人员。

市（州）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定期考核需要，自行或者委托

第三方对司法鉴定人进行执业能力测试的，亦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应当遵循客观、公平、公

正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司法厅负责组织开展全省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

试工作，省司法鉴定协会配合实施；各市（州）司法行政机关

和市（州）司法鉴定协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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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或现场评测方式进行，原则上每半年集中开展一次。

第六条 司法厅、省司法鉴定协会应当按照司法鉴定不同专

业领域，在“川渝司法鉴定专家库”中选取相关专业领域的专

家组成专家评审组，每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评审组人数不少于 5

人且为单数。评审专家因参加测试工作产生的劳务费等由司法

行政机关承担，支付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评审专家原则上应当为具备高级职称的鉴定人，执业范围

应当包含评审的专业领域。评审组专家的专业能力应当覆盖评

审的所有专业分领域及项目。

第七条 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的内容，按照《法医类、

物证类、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》《环境损害司法

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》有关要求执行。

司法厅应当指导省司法鉴定协会，以“川渝共建”建立符

合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相关要求的司法鉴定公共基础知

识、司法鉴定专业能力测试题库。

司法鉴定公共基础知识包括但不限于涵盖司法鉴定相关的

法律法规、规章、行政规范性文件、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、程

序规范等通识性知识；司法鉴定专业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司法鉴

定有关技术规范、技术标准、操作规程、专业技能等专业理论

知识和相应实践操作能力。

第八条 专家组应当按照《法医类、物证类、声像资料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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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》《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

则》的评分标准，结合对申请人相关专业知识和鉴定能力考核

情况，进行综合评价，并以具备或者不具备出具测试结果。

司法厅依照《四川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《司法鉴定人登记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测试结果，对本办法第二条所列人

员作出是否准予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决定。

市（州）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司法鉴定监督管理工作需要，

对已执业司法鉴定人开展执业能力测试的，测试结果作为司法

鉴定人考核的参考依据。

司法厅在开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时，该机构相关人员

已经参加过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的，测试结果可以作为评

定其专业技术能力的依据。

第九条 评审专家与参加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的人员

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主动回避。

第十条 参加司法鉴定人执业能力测试的人员违反测试纪

律，或者以欺诈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影响测试结果的，测试结

果无效。

第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应当认真履

行工作职责，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要求，确保测试结果客观、公

平、公正。

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者评审专家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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徇私舞弊、收受贿赂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干预、妨碍测试工

作的，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6 月 9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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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司法厅办公室 2025 年 6月 9日印发


